第4章 [bookmark: _Toc10847][bookmark: _Toc952]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陕农优品”展区榆林市参展活动 
1. 展区租赁。“陕农优品”展区位于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B区9号馆，按省厅安排，我市需承担（陕农便函〔2022〕1270号）文件中安排的108平方米展区租赁费用。
2.参展产品。按省厅安排，我市组织6家企业参展，其中粮油类3家、水果类3家、乳制品1家、食用菌1家、中药材2家。 
3.展示宣传。通过开展展览展示、品尝品鉴、广告宣传、买赠促销等活动，积极开展媒体宣传、直播带货、产销洽谈等活动，有效提高榆林特色农产品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开展扫码买赠、产品团购等促销活动。
（二）陕西省地理标志农产品专展 
1.展区租赁。租赁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B区13号馆E01展区，总面积180平方米，用于第十九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地理标志农产品专展陕西展区使用。 2.设计搭建。按省厅要求对陕西展区进行设计搭建，展示宣传全省18个地理标志农产品，体现陕西特色和全省地标农产品优势。 
3.榆林特色农产品展示宣传。组织榆林山地苹果、榆林马铃薯和米脂小米3个地标农产品4家优秀授权使用企业参展，制作宣传彩页、展板灯箱宣传产业现状和产品特色，展出不同品种的山地苹果、马铃薯、小米及其深加工产品，展示优秀产品包装，开展现场品尝品鉴，提高榆林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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